附件
第WL18—C4街坊等12个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控制指标
	序号
	规划名称
	规划基本情况
	主要控制指标

	1
	卧龙区工业路以东、光武大道以北区域（第WL18-C4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工业路以东、汉冶路以南、人民路以西、光武大道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422.013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169.998亩，其中WL18-C4-2、WL18-C4-12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L18-C4-1地块为已批项目，按规划条件执行；WL18-C4-3、WL18-C4-4、WL18-C4-15、WL18-C4-16、WL18-C4-17地块为现状保留。机关团体用地约21.255亩，容积率不大于2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中小学用地约54.934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约2.206亩，容积率不小于0.1且不大于0.3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1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0%。公园绿地约43.622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防护绿地约0.885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河流水面约13.999亩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115.114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2
	卧龙区蒲山镇郑南高速以东、电厂路以北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郑南高速以东、电厂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587.020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工业/二类物流仓储用地约522.285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，建筑系数不小于40%，建筑限高5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12%且不大于20%。供电用地约23.78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3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0%。防护绿地约14.39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26.549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3
	卧龙区光武大道以北、龙腾路以东区域（第WL38-E6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光武大道以北、龙腾路以东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16.082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科研用地约41.899亩，容积率不小于0.8且不大于2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4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商业用地约14.499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4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0%。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约1.910亩，容积率不小于0.1且不大于0.3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1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0%。公园绿地约4.105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防护绿地约15.956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37.713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4
	卧龙区雪枫路以南、北京大道以西区域（第WL34-B3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雪枫路以南、北京大道以西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592.752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高等教育用地约436.443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3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约55.28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101.020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5
	宛城区孔明大道以南、独山大道以西区域（第WQ12-D4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药都大街以东、孔明大道以南、独山大道以西、校场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99.991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56.110亩，其中WQ12-D4-5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1.9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Q12-D4-2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3.6（按市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办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相关意见执行）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Q12-D4-3地块为问题楼盘，按相关文件执行；WQ12-D4-4地块为现状保留。公园绿地约10.813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33.068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6
	宛城区花洲路以北、康宁路以东区域（第WQ13-A5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花洲路以北、康宁路以东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01.447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中小学用地面积约40.274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0.8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25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35%。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面积约51.142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小于等于2.2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22%，建筑限高54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35%。社会停车场用地面积约8.085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0.5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10%，建筑限高18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20%。消防用地面积约6.757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1.0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45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25%。商业用地面积约34.860亩，容积率大于等于1.0且小于等于2.5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50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25%。公园绿地面积约17.780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0.1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65%。规划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约42.549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7
	宛城区邓禹路以东、孔明大道以北区域（第WQ02-G1、WQ02-G2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邓禹路以东、范蠡路以南、孔明大道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98.537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用地约155.596亩，其中WQ02-G1-2地块为已批项目，规划新建建筑限高80米，其他规定按宛规委纪〔2020〕1号文件执行；WQ02-G1-4地块为已批项目，按宛规委纪〔2022〕16号文件执行；WQ02-G2-1地块为现状保留地块。中小学用地约32.138亩，为现状保留。公园绿地约22.245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88.558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8
	示范区黄河北路以东、花洲路以北区域（第SF19-B1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黄河北路以东、鼎元路以南、中兴大街以西、花洲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41.085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公园绿地约193.80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47.278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9
	示范区白河北路以东、永吉大街以北区域（第SF11-B5、B6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白河北路以东、丹阳路以南、长江北路以西、永吉大街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88.134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139.223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43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交通场站用地约7.74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消防用地约6.36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2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公园绿地约42.118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河流水面约6.682亩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85.997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10
	示范区黄河北路以西、京宛大道以北区域（第SF07-E1、SF07-E2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长江北路以东、永盛大街以南、黄河北路以西、京宛大道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474.972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163.619亩，其中SF07-E2-1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SF07-E1-2地块为现状保留。公园绿地约138.62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河流水面约48.598亩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124.126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11
	示范区国医学院周边区域（第SF03单元部分、SF04单元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老界岭路以东、商南高速以南、东环路以西、山河大道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5716.708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626.436亩，其中SF03-B4-1、SF03-B7-2、SF03-C2-2、SF03-C3-2、SF04-A2-15、SF04-A2-20、SF04-A2-44、SF04-A2-47、SF04-A2-48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5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；SF04-B3-1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。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用地约322.856亩，其中SF04-A2-31、SF04-A2-39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，商业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10%；SF03-C5-1、SF04-A2-43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，商业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15%。机关团体用地约18.002亩，容积率不大于2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科研用地、商业用地约92.514亩，其中SF04-A2-4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3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40%，建筑限高6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0%，商业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30%；SF03-C6-1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3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40%，建筑限高7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0%，商业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30%。文化用地、机关团体用地约124.96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2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，机关团体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40%。高等教育用地约1619.518亩，为已批用地，按规划条件执行。中小学用地约49.08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教育用地约173.674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社会福利用地约30.586亩，其中SF03-B4-4地块容积率不大于3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0%；SF04-A2-38地块容积率不大于1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。商业用地约15.187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商业用地、科研用地面积约58.217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6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，科研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20%。商业用地、商务金融用地约80.563亩，其中SF03-C6-2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3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6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，商务金融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30%；SF03-B7-1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3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7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，商务金融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30%。商业用地、娱乐用地约19.431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3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6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，娱乐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30%。新型产业用地约305.066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5，建筑系数不小于40%，建筑限高5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12%且不大于20%。公共交通场站用地约4.328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社会停车场用地约25.33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环卫用地约3.240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4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公园绿地约889.990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广场用地约13.650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河流水面约37.743亩。沟渠约177.128亩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1029.186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12
	高新区信臣大道以南、张衡大道以北、贤相路以东、岗王庄路以西区域（第GX13-A1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信臣大道以南、张衡大道以北、贤相路以东、岗王庄路以西区域,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120.937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155.871亩，其中GX13-A1-3-7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小于等于2.5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35%。科研用地约67.981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2.0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25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35%。教育用地约90.167亩，其中GX13-A1-3-8地块容积率小于等于1.0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25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35%。医疗卫生用地约68.865亩，为现状保留。商业用地约111.977亩，其中GX13-A1-3-3地块容积率小于等于2.5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50%，建筑限高60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25%；GX13-A1-3-9地块容积率小于等于2.3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50%，建筑限高30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25%。二类工业用地约1081.983亩，其中GX13-A1-1-2地块容积率大于等于1.2，建筑系数大于等于40%，建筑限高40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12%且小于等于20%；GX13-A1-1-6地块容积率大于等于1.2，建筑系数大于等于40%，建筑限高45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12%且小于等于20%；GX13-A1-1-16、GX13-A1-3-1地块容积率大于等于1.2，建筑系数大于等于4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12%且小于等于20%。供电用地约43.698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1.0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45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20%。公园绿地约3.724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0.1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65%。防护绿地约256.806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0.05，建筑密度小于等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8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239.865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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